
考選部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0 日

選高一字第1121400164號

主旨：公告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第十條及第三條附表修正草案，請社會各界

於預告期間惠示卓見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及第 154 條第 1 項。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修正機關：考選部。

二、修正依據：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7 條第 1 項。

三、本修正草案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（網址：http://www.moex.gov.tw）「考

選法規」之「法規草案公告」網頁。

四、任何人得於民國112年3月29日前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向本部高普考試司第

一科表示意見（地址：116203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1號，電子郵件信

箱：000518@mail.moex.gov.tw）。

部 長 許舒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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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第十條及第三條附表修正草

案總說明

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（以下簡稱本規則）自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訂

定施行後，曾歷經十五次修正，最近一次於一百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修正發

布。

為整合公務人員初等考試（以下簡稱本考試）及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

人員考試（以下簡稱地方特考）五等考試，統一由本考試進用委任基層公務

人力，地方特考規則刪除五等考試，爰參照現行地方特考規則第五條附表五

規定，配合修正本規則第三條附表，增設一般民政、戶政及測量製圖類科，

以符應機關用人需求。

據上，擬具本規則修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

一、修正條文部分：

為使應考人有所準備與因應，並配合地方特考規則刪除五等考試自一百

十三年六月一日施行，本次修正第三條附表另定施行日期為一百十三年

六月一日。（修正條文第十條）

二、附表部分：

參照現行地方特考規則第五條附表五規定，本考試增設一般民政、戶政

及測量製圖類科，其應試專業科目均維持與現行地方特考規則第五條附

表五相同類科應試專業科目列考。（修正第三條附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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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規則第十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

第十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

施行。

本規則修正條

文，除中華民國○年○月

○日修正之第三條附

表，自一百十三年六月一

日施行外，自發布日施

行。

第十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

施行。

一、第一項未修正。

二、為使應考人有所準備與

因應，配合特種考試地

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

規則刪除五等考試並

自一百十三年六月一

日施行，增訂第二項，

另定本次修正之第三

條附表施行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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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條附表
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應試科目表修正草案對照表（新增
一般民政、戶政、測量製圖類科部分）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

壹、本表每年所設類科，仍需配

合當年任用需求予以設置。

貳、各類科普通科目均為：

一、國文。

二、公民與英文（公民占百

分之七十、英文占百分

之三十）。

參、各類科應試科目試題題型，

均採測驗式試題，考試時間

一小時。

壹、本表每年所設類科，仍需配

合當年任用需求予以設置。

貳、各類科普通科目均為：

一、國文。

二、公民與英文（公民占百

分之七十、英文占百分

之三十）。

參、各類科應試科目試題題型，

均採測驗式試題，考試時間

一小時。

未修正。

類

別

職

組

職

系

類

科
專業科目

類

別

職

組

職

系

類

科
專業科目 未修正。

行

政

綜

合

綜

合

行

政

一

般

民

政

三、法學大意

四、地方自治大意

一、本類科新增。

二、參照現行特種

考試地方政

府公務人員

考試規則第

五條附表五

規定，新增本

類科。

行

政

綜

合

綜

合

行

政

戶

政

三、法學大意

四、戶籍法規大意

一、本類科新增。

二、參照現行特種

考試地方政

府公務人員

考試規則第

五條附表五

規定，新增本

類科。

技

術

國

土

規

劃

測

量

製

圖

測

量

製

圖

三、製圖學大意

四、平面測量學大

意

一、本類科新增。

二、參照現行特種

考試地方政

府公務人員

考試規則第

五條附表五

規定，新增本

類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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